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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iit.gov.cn/n11293472/n11293832/n11293907/n11368223/15875743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

 

    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开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等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 

[ 2014 ] 5 号）要求，现将我部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公开，请社会各界对进一步取消和下放

我部行政审批项目提出意见。 

   

  联系人：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 

   

  电话：010-68205086 

   

  电子邮件：zhouyou@miit.gov.cn 

   

  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政策法规司（邮编：100846），

请在信封上注明“行政审批项目意见”。 

   

  附件：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.doc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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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 

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0400

1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道路机

动车辆

生产企

业及产

品准入

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4 项：

“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”；实施机

关：国家发改委、质检总局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（2011 年修

正）第十条：“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依据

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认定的企业生产的机

动车型，该车型的新车在出厂时经检验符合机动

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，获得检验合格证的，免予

安全技术检验。”、第一百零三条：“国家机动

车产品主管部门未按照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

准严格审查，许可不合格机动车型投入生产的，

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

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”。“擅自生产、销

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

动车型的，没收非法生产、销售的机动车成品及

配件，可以并处非法产品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

罚款”。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

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08〕72 号）“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

业行业管理和信息化有关职责划给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。” 

无 

企业

及产

品 

 

0400

2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生产尚

未制定

国家标

准、行业

标准但

已有企

业标准

的农药

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26 号）第十四

条：“国家实行农药生产许可制度。生产尚未制

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但已有企业标准的农药

的，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产品许可管

理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务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

部门批准，发给农药生产批准文件”。 

无 

企业

（产

品） 

 

0400 工业 开办农 无 行政 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26 号）第十三 无 企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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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3 和信

息化

部 

药生产

企业审

批 

许可 条：“开办农药生产企业（包括联营、设立分厂

和非农药生产企业设立农药生产车间）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，并经企业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务

院工业产品许可管理部门批准”。 

0400

4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第一类

监控化

学品生

产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190）第六条：“国家严格监控第一类化

学品的生产。为科研、医疗、制造药物或者防护

目的需要生产第一类监控化学品的，应当报国务

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，并在国务院化学工业

主管部门指定的小型设施中生产。严禁在未经国

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设施中生产第一

类监控化学品。” 

无 

第一

类监

控化

学品

生产

单位 

 

0400

5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第一类

监控化

学品使

用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190）第十二条：“为科研、医疗、制造

药物或者防护目的需要使用第一类监控化学品

的，应当向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

经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凭批准

文件同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指定的生产单

位签订合同，并将合同副本报送国务院化学工业

主管部门备案。” 

无 

第一

类监

控化

学品

使用

单位 

 

0400

6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第二、三

类监控

化学品

和第四

类监控

化学品

中含

磷、硫、

氟的特

定有机

化学品

生产特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190）第七条：“国家对第二类、第三类

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

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生产，实行特别许可制度；

未经特别许可的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生产。

特别许可办法，由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制

定。” 

无 

企

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

会团

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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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别许可 

0400

7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新建、扩

建或者

改建用

于生产

第二、三

类监控

化学品

和第四

类监控

化学品

中含

磷、硫、

氟的特

定有机

化学品

的设施

建设审

批和竣

工验收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190 号）第八条：“新建、扩建或者改建

用于生产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

控化学品中含磷、硫、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的设

施，应当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化学工业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

见，报国务院化学工业主管部门批准后，方可开

工建设……”。 

无 

企

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

会团

体 

 

0400

8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第一类

监控化

学品及

其生产

技术、专

用设备

进出口

审核以

及第

二、三类

监控化

学品及

其生产

技术、专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190 号）第十五条：“国家严格控制第一

类监控化学品的进口和出口”。第十八条：“接

受委托出口第二类、第三类监控化学品及其生产

技术、专用设备的被指定单位，应当向国务院化

学工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……；经国务院化学工

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，被指定单位凭国务院化

学工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向国务院对外经济

贸易主管部门申请领取出口许可证。” 

无 

企

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

会团

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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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用设备

进出口

审批 

0400

9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铬化合

物生产

建设项

目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3 项：

“铬化合物生产建设项目审批”；实施机关：国

家发改委。 

《铬化合物生产建设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条：

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、改建或者扩建铬

化合物生产装置（以下简称铬化合物生产建

设），应当依法取得《铬化合物生产建设许可证

书》”。第九条：“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应当自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理申请

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”。 

无 企业  

0401

0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开采黄

金矿产

资质认

定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41

号）第五条：“……申请开采国家规划矿区或者

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的矿产资源

和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的，还应当提

交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……”。 

《国务院关于对黄金矿产实行保护性开采的通

知》（国发〔1988〕75 号）：“……国务院决定将

黄金矿列为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，实行有

计划的开采。” 

《关于解释重要矿产资源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》

（中编办函〔1999〕107 号）：“国务院有关主管

部门的批准文件是指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产业

主管部门从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和行业准入的角

度，对采矿权申请人在国家规划内或者对国民经

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内从事矿产资源开采活

动，或开采国家实行保护性开采特定矿种的资质

认定文件。” 

无 企业  

0401

1 

工业

和信

民用爆

炸物品
无 

行政 

许可 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6

号）第十二条：“申请从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的
无 

民爆

物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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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息化

部 

生产许

可 

企业，应当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提交

申请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

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。国务院国防

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45 日

内进行审查，对符合条件的，核发《民用爆炸物

品生产许可证》……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为调

整生产能力及品种进行改建、扩建的，应当依照

前款规定申请办理《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

证》”。 

生产

企业 

0401

2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民用爆

炸物品

进出口

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66

号）第二十五条：“进出口民用爆炸物品，应当

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审批。进出口民

用爆炸物品审批办法，由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

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、海关总署规

定……”。 

无 

民爆

物品

生产

销售

企业 

 

0401

3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外商投

资经营

电信业

务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534

号）第十一条：“设立经营基础电信业务或者跨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增值电信业务的外商投

资电信企业，由中方主要投资者向国务院工业和

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报送下列文件：……

予以批准的，颁发《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

意见书》；不予批准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

说明理由。”第十二条：“设立外商投资电信企

业经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范围内增值电信业

务，由中方主要投资者向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

信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下列文件：……同意

的，转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；……予

以批准的，颁发《外商投资经营电信业务审定意

见书》。” 

无 企业  

0401

4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设立互

联网域

名注册

服务机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41

项：“设立互联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审批”；实

施机关：信息产业部。 

无 
企业

法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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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构审批 

0401

5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境内单

位租用

境外卫

星资源

核准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47

项：“境内单位租用境外卫星资源核准”；实施

机关：信息产业部。 

无 

电信

业务

经营

者 

 

0401

6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国际通

信出入

口局设

立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六十五条：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

国际通信业务，必须通过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

门批准设立的国际通信出入口局进行。我国内地

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

之间的通信，参照前款规定办理。” 

无 

电信

业务

经营

者 

 

0401

7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电信设

备进网

许可（含

试用）审

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五十四条：“国家对电信终端设备、无线

电通信设备和涉及网间互联的设备实行进网许

可制度。接入公用电信网的电信终端设备、无线

电通信设备和涉及网间互联的设备，必须符合国

家规定的标准并取得进网许可证。实行进网许可

制度的电信设备目录，由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

门会同国务院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制定并公布施

行。” 

无 

电信

设备

生产

企业 

 

0401

8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频率分

配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28 号）第二十二条：“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

对无线电频率实行统一划分和分配。国家无线电

管理机构、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根据设台（站）

审批权限对无线电频率进行指配。国务院有关部

门对分配给本系统使用的频段和频率进行指

配，并同时抄送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有关的

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。” 

无 

各行

业各

部门

用频

单位 

 

0401

9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台（站）

设置、使

用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28 号）第十一条：“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

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提出书面申请，办理设台

（站）审批手续，领取电台执照。”第十三条：

无 

各设

台单

位和

个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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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“设置、使用下列无线电台（站），应当按照本

条规定报请相应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：（一）

通信范围或者服务区域涉及两个以上的省或者

涉及境外的无线电台（站），中央国家机关（含

其在京直属单位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，

其他因特殊需要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，

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。……依照前款规定

申请设置无线电台（站）的，事先还应当经其上

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意。设置、使用特别业务的无

线电台（站），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国务

院有关部门备案。” 

0402

0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台（站）

呼号指

配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28 号）第十七条：“电台呼号由国家无线电

管理机构编制和分配，并由国家无线电管理机

构、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国家无线电管理机

构委托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指配。” 

无 

固定

业

务、移

动业

务、导

航、广

播、标

准频

率和

时间

信号

等业

务台

站 

 

0402

1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发射设

备型号

核准 

1.生

产无

线电

发射

设备

型号

备案

核准 
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28 号）第二十七条“生产的无线电发射设

备，其工作频率、频段和有关技术指标应当符合

国家有关无线电管理的规定，并报国家无线电管

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。”第二十

九条“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，其工作频率、频

段和有关技术指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线电管

理的规定，并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省、自

无 

企业

（产

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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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2.进

口无

线电

发射

设备

型号

核准 

行政 

许可 

治区、直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。” 

《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

通告》（信部无〔1999〕363 号）：“二、自 1999

年 6 月 1 日起，凡在中国境内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

生产（以外销为目的除外）的无线电发射设备，

各生产厂商须持有信息产业部无线电管理局核

发的“无线电发射设备型号核准证”。 

无 

企业

（产

品） 

 

0402

2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发射设

备进关

核准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

第 128 号）第三十五条“外国驻中国使领馆、联

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其他享有外交特权的国际

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，

携带或者运载无线电设备入境，必须事先通过外

交途径向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批准”。“其

他驻华代表机构、来华团体、客商等外籍用户设

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，携带或者运载无线电

设备入境，事先由业务主管部门或者接待单位根

据本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报请国家无线电管理

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”。 

无 

各国

驻华

代表

机

构、领

事机

构、各

国际

组织

驻华

代表

机构

及其

人

员，其

他外

国组

织及

个人 

 

0402

3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无线电

设备发

射特性

核准检

测机构

认定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45

项：“无线电设备发射特性核准检测机构认

定”；实施机关：信息产业部。 

无 

事业

单

位、企

业 

 

0402 工业 设置卫 无 行政 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 无 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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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4 和信

息化

部 

星网络

空间电

台审批 

许可 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46

项：“设置卫星网络空间电台审批”；实施机

关：信息产业部。 

关、企

事业

单

位，社

团组

织 

0402

5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电子认

证服务

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》第十八条：“从

事电子认证服务，应当向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

门提出申请，并提交符合本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

的相关材料。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接到申请

后经依法审查，……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

定。” 

无 企业  

0402

6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全国性

信息网

络工程

或者国

家规定

限额以

上建设

项目的

公用电

信网、专

用电信

网、广播

电视传

输网建

设审核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四十五条：“公用电信网、专用电信网、

广播电视传输网的建设应当接受国务院信息产

业主管部门的统筹规划和行业管理。属于全国性

信息网络工程或者国家规定限额以上建设项目

的公用电信网、专用电信网、广播电视传输网建

设，在按照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程序报批前，

应当征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同意”。 

无 企业  

0402

7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互联网

域名根

服务器

设置及

其运行

机构和

1.互

联网

域名

根服

务器

设置
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57

项：“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设置及其运行机构和

注册管理机构的设立审批”；实施机关：信息产

业部。 

无 

企业

法人

或事

业单

位法

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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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注册管

理机构

的设立

审批 

及其

运行

机构

设立

审批 

2.互

联网

域名

注册

管理

机构

设立

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无 

企业

法人

或事

业单

位法

人 

 

0402

8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电信业

务经营

许可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七条：“国家对电信业务经营按照电信业

务分类，实行许可制度。经营电信业务，必须依

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部门或者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

务经营许可证。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，任

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从事电信业务经营活动”。 

《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令 5 号）

第三条：“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通信管理局（以下统称电信管理机构）是经营

许可证的审批管理机构”。 

无 
企业

法人 
 

0402

9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电信网

码号资

源使用

和调整

审批 

1.电

信网

码号

资源

申请

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39

项：“电信网码号资源使用和调整审批”；实施

机关：信息产业部。 

无 

电信

业务

经营

者，国

家机

关、社

会团

体、服

务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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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企事

业单

位 

2.电

信网

码号

资源

变更

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无 

电信

业务

经营

者，国

家机

关、社

会团

体、服

务型

企事

业单

位 

 

0403

0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建立卫

星通信

网和设

置卫星

地球站

审批 

1.建

立卫

星通

信网

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附件第 158

项：“建立卫星通信网和设置卫星地球站审

批”；实施机关：信息产业部，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无线电管理机构。 

无 

机

关、企

事业

单

位，社

团组

织 

 

2.设

置卫

星地

球站

审批 

行政 

许可 
无 

机

关、企

事业

单

位，社

团组

织 

 

0403

1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试办电

信新业

务备案

核准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 9 条：“运用新技术试办《电信业务分类

目录》未列出的新型电信业务的，应当向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备案”。 

无 

电信

业务

经营

者 

实

施

机

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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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：各

省

级

通

信

管

理

局

。 

0403

2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非经营

性互联

网信息

服务备

案核准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292

号）第四条：“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

行许可制度；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

案制度，未取得许可或未履行备案手续的，不得

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”。 

《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》（原

信息产业部令第 33 号）第三条：“拟从事非经

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的，应当向其住所所在地省

通信管理局履行备案手续”。 

无 

单位

或个

人 

实

施

机

关

：各

省

级

通

信

管

理

局

。 

0403

3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主导电

信企业

制定的

互联规

程审批 

无 
行政 

许可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91

号）第 18 条：“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

照非歧视和透明化的原则，制定包括网间互联的

程序、时限、非捆绑网络元素目录等内容的互联

规程。互联规程应当报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

审查同意。” 

无 

主导

的电

信业

务经

营者 

 

0403

4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企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会

团体等

投资建

1.国

内干

线传

输网

（含

行政 

许可 

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

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第 412 号）备注 1：“鉴

于投资体制改革正在进行，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

目的行政许可仍按国务院现行规定办理”。 

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04〕

无 

企

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

会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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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设的固

定资产

项目核

准 

广播

电视

网）

以及

其他

涉及

信息

安全

的电

信基

础设

施项

目核

准 

20 号）第二部分第（一）、（二）：对于企业不使

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，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。

其中，政府仅对重大项目和限制类项目从维护社

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核准。 

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3

年本）的通知（国发〔2013〕47 号）。 

体 

2.新

建二

苯基

甲烷

二异

氰酸

酯

（M

DI）

项目

核准 

行政 

许可 
无 

企

业、事

业单

位、社

会团

体 

 

3.稀

土矿

山开

发项

目核

准 

行政 

许可 
无 企业  

4.稀

土冶

行政 

许可 
无 企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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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炼分

离项

目核

准 

0403

5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糖精年

度生产

计划审

批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

项目的通知》国办发〔2004〕62 号，附件第 2 项：

“糖精年度生产计划审批”；实施机关：国家发

展改革委。 

产业结构调整目录（2011 年）第二类限制类，十

二轻工，28 糖精等化学合成甜味剂生产线。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

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08〕72 号）“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

业行业管理和信息化有关职责划给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。” 

无 
省级

机关 
 

0403

6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软件企

业和集

成电路

设计企

业认定

及产品

的登记

备案 

1.软

件企

业认

定及

产品

的登

记备

案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

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0〕18 号）

第二十八条：“软件企业的认定标准由信息产业

部会同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

门制定”。第三十条：“软件企业的名单由行业

协会初选，报经同级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核，并

会签同级税务部门批准后正式公布”。 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

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软件企业认定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软〔2013〕64 号）

第四条：“工业和信息化部履行全国软件产业管

理职责，指导软件产业发展，组织管理全国软件

企业认定工作”。 

《软件产品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令第 9 号）第五

条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国

软件产品的管理”。 

无 

企业

及产

品 

 

2.集

成电

非行

政许

《国务院关于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

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00〕18 号）
无 

在中

国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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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路设

计企

业认

定 

可审

批 

第五十一条：“集成电路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，

使用软件产业有关政策”。 
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

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集成电路设计企

业认定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电子

[2013]487 号）第四条：“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全

国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认定管理工作”。 

内依

法设

立的

从事

集成

电路

产品

设计

（含

集成

电路

设计

软件

开发）

的具

有独

立法

人资

格的

组织 

0403

7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中小企

业信用

担保机

构免征

营业税

审批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09〕36 号）二、切实缓解中小

企业融资困难。（八）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

系。“落实好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

构免征营业税、准备金提取和代偿损失税前扣除

的政策”。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

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14 号）“继

续执行对符合条件的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

政策”。 

税务

总局 

中小

企业

信用

担

保、再

担保

机构 

 

0403

8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中央医

药储备

资金安

排和动

用审批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

项目的通知（国办发〔2004〕62 号）》第 5 项：

“中央医药储备资金安排和动用审批”；实施机

关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

无 

地方

政府

或部

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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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
编码 

审批 

部门 

项目名

称 
子项 

审批 

类别 
设定依据 

共同

审批

部门 

审批

对象 

备

注 

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08〕72 号）“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

业行业管理和信息化有关职责划给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。” 

0403

9 

工业

和信

息化

部 

中央政

府专项

资金使

用审批

（中药

材扶持

资金） 

无 

非行

政许

可审

批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许可审批

项目的通知（国办发〔2004〕62 号）》第 9 项：

“中央政府专项资金使用审批〔包括以工代赈资

金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、中药材扶持资金、

产业技术研发资金（科技三项费）、黄金地质勘

探费用、行业规划和行业标准经费、国家服务业

发展引导资金等〕”；实施机关：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。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

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08〕72 号）“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

业行业管理和信息化有关职责划给工业和信息

化部。” 

无 

地方

政府

或部

门 

 

 

 

 

 


